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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受让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签署时间 2020 年 6 月 12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
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联系人电话：0574-8729299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1-8716317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7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0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权行

余姚支行

宁海支行

江北支行

奉化支行

分行营业
部

借款人名称

宁波新丽经纬织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振宁牧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佳杰饰品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佰司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中核博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 2020年0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固贷）-240-002

2015（固贷）-240-001

建甬余固贷（2014）40-05号

建甬余固贷（2014）40-04号

建甬余固贷（2014）40-03号

宁村银（2017）流字第城011号

2013-50

D2015-113

121201-18031

121201-18032

121201-18029

121201-18021

121201-18022

担保合同编号

建甬余抵（2015）40-08号、2018（抵押）-KH3-003、2017(抵押）-KH3-008、2017(抵
押）-KH3-013、建甬余担保(2014)40-09号、建甬余担保(2014)40-10号、建甬余担保(2014)
40-11号、2014-个人-001

宁村银（2017）流字第城011号、宁村银（2017）流字第城011号、宁村银（2017）流字第城011号

2013甬二最高抵押字第17号

2015-113、2015-113、2014-127

ZG17009、ZG14096、ZG17028、ZG17010、ZG17011、ZG17021、ZG17020、ZG13061、
HTC331983800ZGDB201900006、HTC331983800ZGDB201900009、
HTC331983800ZGDB201900010、ZG16023、ZG13064

本金

29,000,000.00

30,000,000.00

35,000,000.00

180,000,000.00

50,000,000.00

1,380,619.77

-

20000000.00

13,800,000.00

19,340,000.00

23,942,256.25

12,309,800.00

11,990,000.00

410,038,116.70

欠息

1,809,502.38

1,857,120.86

2,144,919.01

10,918,295.36

3,057,231.52

377,954.44

1,779,838.62

4197646.88

602,096.88

843,820.65

1,051,102.21

485,747.18

717,346.28

27,306,202.05

担保人

担保人：余姚市宇岭线业有限公司、浙江新盛锦纶有限公司、浙江新
纶化纤有限公司、杨伯南、熊满珍 抵押人：宁波新丽经纬织造有限
公司

担保人：宁波建维饲料有限公司、屠友金、孔建维

抵押人：李学锋

担保人：奉化市萧王庙云海纸箱厂、陆桂世、周秀琴 抵押人：奉化市
创恒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胡名凯、赵红 抵押人：博浪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
博浪盛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垠桥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侯
荣俊、白菊、博浪建设（象山）有限公司、赵红、胡萍萍、胡丹英

杭州睿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群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杭州睿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群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杭州睿奇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
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陈群，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
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陈群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
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睿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群

2020年7月13日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主债务人名称

温州市森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5,739,962.23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温州戴森鞋业有限公司、蒋华庆、吴雅丹、蒋华琳、胡守丽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XC628710113014222、XC628710113014043

抵押担保合同号

XC6287109992014544、XC6287109992014545、XC6287109992014543、XC6287109992014060、XC6287109992014061 、628710925012002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虹运皮革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义乌市虹运皮革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
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义乌市虹运
皮革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

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义乌市虹运皮革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义乌市虹运皮革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3日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凯歌制衣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3,992,699.33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陈效国、陈晓霞、义乌市望峰制衣有限公司、赵凤森、骆小香、义乌市乘霸服饰有限
公司、陈国钢、陈巧珍、浙江凯歌制衣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53072014281956、53012015282417、53012015280011、53012015282418

抵押担保合同号

ZB5301201400000018、ZB5301201300000838、ZB5301201500000004、ZB5301201500000005、
ZB5301201500000006、ZD5301201300000228

短新闻 平安点滴

邀请交警旁听庭审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邀请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警总

队台州支队民警，旁听一起道

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件。

通讯员 李晴

法治培训提升业务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不履行房屋登记法定职

责及行政复议案件，邀请市委党校50余名学员观摩庭审，并指派承办法

官对旁听学员的讨论意见作分析点评。

近年来，宁波市中院通过与市委党校合作，开展庭审观摩、案件评析

等活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民法典维护公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

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线上调解免于奔波

通讯员 吴其辉

本报讯 日前，三门县法院浦坝港法庭受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法官

办理此案时，做到了全程无纸化，让当事人“一次不用跑”。

据悉，原告系云南人，为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法庭以跨域立案方式

受理该案。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多次通过电话，与原、被告沟通，并告指

导双方下载、安装并注册移动微法院。当事人达成离婚协议后，法官将调

解书通过移动微法院，发送给双方签字确认。

开辟便民新通道
助力法援“零距离”

通讯员 卓绿丹 陈冲

本报讯“没想到家门口就可以申请法

律援助，太方便了。”近日，吕某在平阳县司

法局水头司法所办理业务时，由衷地向工作

人员称赞道。

“为使偏远群众享受到就近服务，我们

打造了法律援助‘零距离’圈，即依托司法

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配备法律援助专

职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初审办理服务。”县司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实行“一次性告

知”，做到法律咨询一次性解答清楚，援助申

请一次性告知需办事项。对材料手续齐全

的，实行受理、审查、审批一次性快速办理；

对需补充完善手续的，建立“容缺机制”，简

化经济困难认定方式及案件受理程序。

该局为在隔离病房工作的一线医护人

员和援鄂医疗队及其直系亲属，开通绿色通

道，提供当日受理、当日指定等上门服务；完

善对军人军属、70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

未成年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工伤、劳动报酬

绿色通道；建立涉及农民工案件快速受理办

案机制，实行优先快办、急事急办、特事特

办；发挥12348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作用，为

群众提供24小时自助机法律服务。

“我们还通过打造立体通道，每天派驻

律师到检察院工作站开展坐班法律服务，免

费为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

人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该负责人介绍，该

局还每周二安排专职法律人员到妇联工作

站，引导妇女群体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

查找问题规范执法

通讯员 陈明考

本报讯 近日，温州市法院司法警察工作

暨“六专四室”建设和“双争活动”开展推进

会，在苍南召开。

会议传达了全省法院司法警察执法规范

化建设现场观摩会会议精神，提出坚持政治

建警，练就司法警察忠诚担当的本事；坚持

素质强警，锤炼司法警察能战善战的本领；

坚持规范用警，强化司法警察为民执法的本

心；坚持从严治警，还原司法警察遵纪守法

的本真；坚持科技兴警，落实司法警察安全

保障的本源。

龙湾、瓯海、平阳、苍南四个区（县）法院

分别就“六专四室”建设、“实战化训练推进

年”活动、“双争”活动开展情况、司法警察建

设工作作了先进经验介绍；各基层法院共同

查找当前警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依法清退僵尸企业

通讯员 王晓波

本报讯 近日，温岭市法院扎实推进企业

清算退出工作，重点对生产经营活动已经停

止、营业执照已被吊销和连年亏损、资不抵

债、依靠银行贷款存续发展无望的僵尸企业，

通过破产清算程序依法清理资产、公平清偿

债权。

上半年以来，该院共对44家企业进行破

产审查，9家已完成清算并终结破产程序。


